
 
 

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農業保險、減輕農民負擔，於一百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年四月六日。茲為配合保險費補助申請實

務及審核作業需要，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保險費補助申請人應附資料，增訂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為減輕農民負擔，規劃採行農民僅繳納自行負擔保險費作法之相關

程序，並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以下簡稱農險基金）先行墊撥

保險費補助款予保險人。（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及第六條） 

三、就不予補助情形，有關保險標的之土地不符相關法令規定，具體規

範其範圍態樣。（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因應補助程序實務作業之需，針對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等補助單位

於農險基金墊撥而產生溢墊補助款情形之處理。（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及第十七條之一） 

五、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農民投保農產業保

險者，除第六條規定外，

得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期

間，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交由投保標的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向主管機

關申請保險費補助： 

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

明。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三、金融機構存摺記載戶

名及帳號頁影本。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 

前項農民投保之農產

業保險為養蜂保險者，其

保險費補助應交由其戶籍

所在地之基層農會提出申

請。 

第四條  農民投保農產業保

險者，除第六條規定外，

得於主管機關公告受理期

間，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交由投保標的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向主管機

關申請保險費補助： 

一、保險單副本及繳費證

明。 

二、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三、金融機構存摺記載戶

名及帳號頁影本。 

前項農民投保之農產

業保險為養蜂保險者，其

保險費補助應交由其戶籍

所在地之基層農會提出申

請。 

為扣合保險費補助審查作業

實務，主管機關得視個案情

況請申請人提供所需文件，

爰新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第五條之一  農民投保之農

產業保險，為主管機關指

定得繳納其自行負擔保險

費者，主管機關應於核定

補助金額後，將補助款核

撥予保險人充抵保險費。 

前項補助款，主管機

關於必要時，得請財團法

人農業保險基金（以下簡

稱農險基金）先行墊撥予

保險人。 

 一、本條新增。 

二、為減輕農民負擔，規劃

水稻保險以外之農產業

保險，亦可採行農民僅

繳納自行負擔保險費（

扣除補助款之金額）作

法，並將補助款充抵農

民應繳之部分保險費，

爰為第一項規定。 

三、為應實務作業需要，得

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

金（以下簡稱農險基金

）墊撥保險費補助款予

保險人，明定於第二項

。 
第六條  農民投保農產業之

水稻保險者，應於投保時

填具申請書及委任書，授

權由保險人代為申請保險

費補助，其作業程序如下

： 

第六條  農民投保農產業之

水稻保險者，應於投保時

填具申請書及委任書，授

權由保險人代為申請保險

費補助，其作業程序如下

： 

配合第五條之一新增規定，

就第一項第四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一、保險人核保後，有須

補正者，應通知申請

人於文到七日內補正

，並應將申請案彙整

造冊，以媒體資料方

式提供主管機關比對

。 

二、主管機關應於收件後

七日內回復保險人媒

體資料比對結果，必

要時，得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實

地查核。 

三、保險人應於投保期間

屆滿後二個月內，檢

具農民委任書影本及

保險費補助清冊等資

料向主管機關請領補

助款。 

四、經主管機關核定補助

金額後，應將補助款

核撥予保險人充抵保

險費。必要時，主管

機關得請農險基金先

行墊撥予保險人。 

前項委任書應記載下

列事項： 

一、補助款核發時，委由

保險人代為受領補助

款並充抵保險費。 

二、核發補助款處分經撤

銷或廢止時，委由保

險人自應退還之保險

費中扣抵補助款，並

返還主管機關。 

三、有第十六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情事時，委由

保險人辦理返還、補

發或退還溢領之補助

款。 

一、保險人核保後，有須

補正者，應通知申請

人於文到七日內補正

，並應將申請案彙整

造冊，以媒體資料方

式提供主管機關比對

。 

二、主管機關應於收件後

七日內回復保險人媒

體資料比對結果，必

要時，得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實

地查核。 

三、保險人應於投保期間

屆滿後二個月內，檢

具農民委任書影本及

保險費補助清冊等資

料向主管機關請領補

助款。 

四、經主管機關核定補助

金額後，應將補助款

核撥予保險人充抵保

險費。必要時，於補

助金額核定前，得由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

金，先行墊撥予保險

人。 

前項委任書應記載下

列事項： 

一、補助款核發時，委由

保險人代為受領補助

款並充抵保險費。 

二、核發補助款處分經撤

銷或廢止時，委由保

險人自應退還之保險

費中扣抵補助款，並

返還主管機關。 

三、有第十六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情事時，委由

保險人辦理返還、補

發或退還溢領之補助

款。 

第七條  農產業保險費補助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七條  農產業保險費補助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就農作物種植之土地不符相

關法令規定，具體規範其範



 
 

主管機關不予補助： 

一、文件不備或其他欠缺

情形而無法補正，或

經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完成補正。 

二、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

提出申請。 

三、保險標的之土地，未

取得合法使用權或其

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 

主管機關不予補助： 

一、文件不備或其他欠缺

情形而無法補正，或

經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完成補正。 

二、未於公告受理期間內

提出申請。 

三、保險標的之土地、水

源或設施，不符相關

法令規定。 

圍態樣，修正第三款文字。 

第十六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

案件，其申請書、委任書

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偽

造、變造、虛偽、隱匿之

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其補助，並以書面命受補

助者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

補助款。 

補助款核發後，因保

險契約終止、解除、變更

，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

受補助者應於補繳或領退

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退

還溢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退還溢

領之補助款者，主管機關

得廢止補助，並以書面命

受補助者限期返還全部或

部分補助款。 

農險基金墊撥之補助

，因無效、撤銷或廢止，

致主管機關核定金額低於

墊撥金額時，由保險人退

還超過核定金額之墊撥款

予農險基金。但保險人退

還前，保險事故已發生應

予理賠者，由主管機關向

要保人請求返還。 

第十六條  申請保險費補助

案件，其申請書、委任書

所載事項或檢附文件有偽

造、變造、虛偽、隱匿之

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其補助，並以書面命受補

助者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

補助款。 

補助款核發後，因保

險契約終止、解除、變更

，致增加或減少保險費，

受補助者應於補繳或領退

保險費之日起三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退

還溢領之補助款。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退

還溢領之補助款者，主管

機關得廢止補助，並以書

面命受補助者限期返還全

部或部分補助款。 

一、溢領款項由受補助者逕

予退還無須申請，爰修

正第三項文字以為明確

。 

二、由農險基金辦理墊撥保

險費補助款之案件，嗣

後如有無效、經撤銷或

廢止之情事，致核定金

額低於墊撥金額時，由

保險人退還充抵保險費

之補助款，並批改保單

或由農民自行補繳保費

維持原契約效力。例如

：某農產業保險由農民

自繳二分之一保險費，

主管機關補助二分之一

保險費，並由農險基金

先行墊撥予保險人，嗣

後若經主管機關核定不

予補助，則保險人應退

還該二分之一保險費予

農險基金；惟如保險人

退還前，保險事故已發

生，為保障農民權益，

保險人依原契約進行理

賠相關事宜，應退還之

款項（亦即農民應補繳

以維持原契約效力之保

險費）仍用以充抵保險

費，另由主管機關向農

民請求返還，爰增訂第

四項。 

第十七條之一    直轄市或縣  一、本條新增。 



 
 

（市）政府得視財政狀況

，酌予補助農民保險費。

補助款由農險基金先行墊

撥予保險人者，準用第十

六條第四項規定。 

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可視財政狀況補助農民

，如為農民得繳納自行

負擔部分保費保險，亦

得請農險基金先行墊撥

，若有溢墊之情形，準

用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

，由保險人退還補助款

予農險基金，或由地方

政府歸墊並向農民請求

返還，爰新增本條規定

。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六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 

明確規定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增訂第二項規定。 

 
 


